臺北市104年1月至7月及104學年度國民小學
約僱行政人員公開分發流程
日期：104年3月25日

地點：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
	項次
	時間
	項目
	流程內容
	地點

	1
	0900~0930
	錄取人員報到
	1. 錄取人員簽名(錄取人員本人或委託人簽名)，並填寫報到時間，逾時報到及未報到者，由本局逕予分發。

2. 檢驗身分證、錄取通知單(如有委託需檢附錄取分發委託書、委託人身分證、受委託人身分證及錄取通知單)。
3. 領取「錄取人員名條」，並依工作人員之引導入場就座(陪同人員不可進入分發作業區)。
4. 至分發等候區等候(指定座位就座)
	四樓聨誼廳

	2
	0930~1000
	分發
	1. 說明分發相關規定及流程。

2. 依名次唱名，錄取人員(或受委託人)上臺選填學校，並將「錄取人員名條」黏貼於臺前缺額一覽表上，唱名三次(1分鐘)未到視同放棄分發資格，由本局逕予分發。
3. 錄取人員(或受委託人)選填學校後，領取「分發結果通知單」，據以辦理報到。
	四樓聨誼廳

	備註
	1、 分發完成，不可要求更改或他人調換分發學校，敬請慎選學校。
2、 完成分發作業，請於104年3月26日（星期四）至104年4月9日（星期三）期間至分發學校正式任職，逾期視為放棄錄取人員資格，由備取人員遞補，不再進用。


